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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服务农民卖粮，维护粮食收购市场秩序，规范粮食经纪活动，促进粮食经纪人队伍的健康发展，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粮食经纪人是指以个人和家庭为主体，以盈利为目的，在昭苏县域内直接向种粮农民、其他粮食生产者、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购粮食、代购粮食、代运粮食，销售给粮食经营、转化用粮企业或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  
第三条 粮食经纪人从事经纪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  
第四条 粮食经纪人的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五条 发改委会同市监局、农业农村局、交通局等粮食安全成员单位负责对县域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指导、服务和监督管理。  
第二章 粮食经纪人应具备的条件、权利及义务
第六条 粮食经纪人应具备的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实守信，合法经营；  
(二)了解国家粮食政策和有关粮食收购、储存、运输的技术质量标准和规范； 
(三)具备鉴别粮食质量的基本技能，具备基本的粮食质量检验工具；  
(四)具有与委托收购、销售粮食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签订委托收购聘用合同，或其他相关资料；  
(五)熟悉粮食经纪人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遵守本办法的各项规定。  
第七条 粮食经纪人的权利  
(一)正常收购活动受法律保护，有权拒绝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扣车行为；  
(二)有权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委托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三)有权获得委托企业提供的粮食政策、市场信息、业务培训和技术支持。  
第八条 粮食经纪人的义务  
(一)讲道德、懂政策、重承诺、守信用，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认真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  
(二)按国家质量标准收购粮食，按质论价，不短斤少两，不掺杂使假，不得损害农民利益，自觉维护粮食收购市场秩序；  
(三)粮食质量检验、计量、运输等工具应当符合国家粮食质量检验、计量、运输等相关规定标准。
(四)主动向县发改委如实提供有关粮食收购、销售、存储等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及时做好相关报备工作。
(五)主动向售粮农民提供有关国家粮食收购政策、价格、质量标准等咨询服务，及时支付售粮款； 
(六)自觉接受培训，不断提高自身政策和业务水平；  
(七)自觉接受粮食行政执法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三章 粮食经纪业务管理
第九条 粮食经纪业务由粮食企业和经纪人在自愿、公平、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签订业务合同。合同内容应包括代购粮食时间、品种、数量、价格、质量标准和增减价(量)办法、结算方式和费用计算标准、违约责任等内容,同时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条 粮食经纪人与企业之间除委托代购外，还可进行多种形式的购销合作，如股份合作、联合经营等。企业和粮食购销方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可行的合作方式，并签订规范的合同。  
第十一条 市监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粮食经营活动中的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违法交易行为以及价格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县公安机关与县粮食行政执法机构联合协作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粮食经纪人发生违反本办法第八条之规定，经纪人与企业签订了委托合同的，由市监局、发改委告知委托企业或委托人其粮食收购经纪人（代理人）违规违法行为，并由县发改委依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由昭苏县发改委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粮食收购者有未按照规定告知、公示粮食收购价格或者收购粮食压级压价，垄断或者操纵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第四章 服务与引导措施
第十四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粮食安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重视发展和培育农村粮食经纪人，开展公平竞争，活跃粮食流通。  
第十五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积极主动开展粮食收购的服务和引导工作，知悉本乡镇专门（兼职）从事粮食经纪工作人员信息，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加强与发改委沟通交流，及时提供本乡镇粮食经纪人相关信息资料。    
第十六条 发改委记录并建立粮食经纪人登记台账；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做好联系沟通，建立粮食经营者信用档案，记录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并依法向社会公示。
第十七条 县域内各委托企业应在粮食收购前向发改委做好粮食收购登记备案工作。
第十八条 县域内各委托企业应加强与粮食经纪人的联系，督促粮食经纪人落实粮食收购备案制度，及时向县发改委登记备案粮食收购数量、质量、价格情况等基础数据和信息。
第十九条 县发改委和各委托企业应加强对粮食经纪人的培训和业务指导，增强其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自觉性,提高其判定粮食质量标准的能力。  
第二十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发改委应组织粮食经纪人向农民宣传国家粮食政策，传递优质粮食品种、粮食产销形势等市场信息，引导生产，服务农民。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未规定的事项，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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